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人民政府拟采购油菜机械化收获技术示范服务一项；本项目为1个包。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供应商需在三家镇项目实施区油菜示范片开展油菜机械化收获及秸秆粉碎还田5500亩，财政补助100元/亩。供应商因不可抗力因素或采购人原因造成不能按任务数5500亩完成服务的，按照实际作业面积×补助标准进行结算。

（二）服务要求
（1）收获时期：油菜机收宜在成熟期进行。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品种特性和栽培条件，合理安排收割顺序，做到因地制宜、适时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2）收获作业：严格落实农业农村部《油菜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意见》（最新版）要求，执行油菜机收作业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提高作业效率、减少收获环节损失。
（3）作业质量：油菜收割过程中油菜籽的损失率不得高于8%、破碎率不得高于0.5%、含杂率不得高于6%，秸秆粉碎后的颗粒长度不得大于35mm。油菜籽收割机应由专业人员或经过专业培训的熟练机手进行操作，熟练掌握机具跨越障碍物、转弯、收割、行走、卸粮的操作要领，并按说明书安全操作规程正确操作，及时进行保养和调整。在作业中机手要定期检查机具运转情况和割茬高度、收割损失、清洁度和破碎率等作业质量；熟练利用作业速度、割茬高度及割幅宽度来调整喂入量，使机器在额定负荷下工作，尽量降低夹带损失；经常检查和清理凹板筛和清选筛的筛面，防止筛面阻塞造成清选损失；机收过程中，若发现割刀刀片损坏或刀片间隙过大，应及时更换刀片或调整刀片间隙，以防造成成条漏割，增加损失。
（4）作业效果：服务对象满意度90%以上。
（5）作业安全：本项目作业期间（自供应商成交之日至验收合格日止），供应商须负责服务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作业安全、机械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等一切安全责任。因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人为损失，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注：以上服务要求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三、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本项目为固定补助项目，供应商不作报价。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时间：在2024年油菜成熟期开展作业，作业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0天。遇特殊情况经采购人同意后可顺延。
4.付款方式：供应商完成所有服务内容且验收合格后，凭有效发票、验收报告等报账资料到采购人处拨款，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完整的报账资料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00%；验收合格之日起6个月后且无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
5.售后服务：

（1）成交供应商应服从采购人的统一指挥、调配、指导及管理，遵守采购人现场的各项管理及规则制度，做到安全文明作业。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派出的素质不足的服务人员提出更换，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并及时更换优质人员。

（2）成交供应商须负责填写好服务日志，详细记录服务时间、服务面积及服务地点（村、社）等。收集汇总到户花名册、到社日志等。镇级以村为单位进行汇总，村级以社为单位进行汇总。服务完成情况经采购人确认后装订成册。

（3）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本项目合同并执行本项目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项目合同的正常履行。双方的违约责任在合同中具体约定。在执行本项目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项目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在合同中约定。

6.验收要求

（1）履约验收主体：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人民政府。

（2）履约验收时间：成交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组织验收。

（3）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4）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5）履约验收内容：

①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服务要求”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②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商务要求”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6）履约验收标准：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相关要求组织验收，以本项目磋商文件、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及采购合同为准。如出现未在磋商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以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准。
注：1.以上商务要求为本次磋商采购活动体现满足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采购项目最低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

2.本章所包含的全部采购需求，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在获得采购人代表确认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相关内容。磋商小组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会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